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巡视单（职能部门使用）

巡视人员姓名 巡视日期

所属单位

巡视项目 □考试巡视 □日常巡视

巡视情况

反馈意见及

建议

注：此表请于巡视工作结束后 2 日内返回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第一教学楼 1307
室，电话：8512700）


